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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 

 

重要提示 

1、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的发售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360 号文核准。 

2、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3、本基金的管理人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基金”或“本公司”），

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工商银行”），注册登记人为招商

基金。 

4、本基金自 2010 年 11 月 4 日到 2010 年 12 月 2 日（具体办理业务时间见各销售

机构的相关业务公告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咨询）通过销售机构公开发售。  

5、本基金的发售对象是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6、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包括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其中直销机构指招商基金(含本公

司的直销部门及网上交易系统)。代销机构指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

商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业银行”）、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等和招商基金授权的其他代销机构。 

7、投资者欲购买本基金，需开立注册登记人提供的基金账户。发行期内本公司直

销部门及网站以及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国银行等代销机构的代销网点同时为投资者

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8、投资者在发行期内可多次认购本基金。原则上，每笔认购金额最低为1000元人

民币，追加认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实际操作中，以各销售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通过本公司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认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追加认购每笔

最低金额为1000元。通过本公司直销部门认购，单个基金账户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50

万元人民币，追加认购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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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接受

了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注册登记人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在发售期内可以

多次认购基金份额，已经正式受理的认购申请不得撤销。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合同生效后

到原认购网点查询成交确认情况。 

10、投资者认购款项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将折算为基金份额归基金份额持有人所

有，具体份额数以注册登记人的记录为准。 

1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发售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

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刊登在2010年11月1日《上海证券报》上的《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12、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告将同时发布在本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

和各代销机构网站。投资者亦可通过本公司网站下载基金业务申请表格和了解本基金发

售的相关事宜。 

13、各代销机构网点的开户和认购等事项详见各代销机构在其当地主要媒体刊登的

公告、在各代销网点或其网站发布的公告。 

14、对位于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87-9555（免长途费））垂询认购事宜。 

15、在发售期间，除本公告所列的代销机构外，如增加其他代销机构，本公司将及

时公告。请留意近期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的公告，或拨打本公司及各代销机构客户服务

电话咨询。 

16、本公司可综合各种情况对发售安排做适当调整，并可根据基金销售情况适当延

长或缩短基金发售时间，并及时公告。 

17、风险提示 

（1） 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金”）是一种长期投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分

散投资，降低投资单一证券所带来的个别风险。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和债券等能够提供

固定收益预期的金融工具。投资人购买基金，既可能按其持有份额分享基金投资所产生

的收益，也可能承担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损失。 

（2） 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既包括市场风险，也包括基金自

身的管理风险、技术风险和合规风险等。巨额赎回风险是开放式基金所特有的一种风险，

即当单个交易日基金的净赎回申请超过上一日本基金总份额的百分之十时，投资人将可

能无法及时赎回持有的全部基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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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金分为股票基金、混合基金、债券基金、货币市场基金等不同类型，投资

人投资不同类型的基金将获得不同的收益预期，也将承担不同程度的风险。一般来说，

基金的收益预期越高，投资人承担的风险也越大。 

（4） 投资人应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

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本

基金是否与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5） 本基金为上证消费 80ETF 的联接基金，属于股票型基金，预期风险与收益

水平高于混合基金、债券基金与货币市场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较高风险、较高

收益的投资品种；并且本基金为被动式投资的指数基金，跟踪上证消费 80 指数，具有

与标的指数以及标的指数所代表的股票市场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本基金适合具有较高

风险承受能力、并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本基金可能出现的投资风险的中长期投资者。 

（6） 基金管理人建议基金投资者在选择本基金之前，通过正规的途径，如：招商

基金客户服务热线（4008879555），招商基金公司网站（www.cmfchina.com）或者通过

其他代销机构，对本基金进行充分、详细的了解。在对自己的资金状况、投资期限、收

益预期和风险承受能力做出客观合理的评估后，再做出是否投资的决定。投资者应确保

在投资本基金后，即使出现短期的亏损也不会给自己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7）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

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

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

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8） 基金管理人提请投资人特别注意，因基金份额拆分、封转开、分红等行为导

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

金投资收益。因基金份额拆分、封转开、分红等行为导致基金份额净值调整至 1元初始

面值，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可

能低于初始面值。 

（9）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

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

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10）投资人应当通过基金管理人或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其他机构购买和赎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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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基金代销机构名单详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以及相关公告。 

基金管理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

和运用基金资产，在风险控制的基础上为基金投资者争取最大的投资收益，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请投资者正确认识和对待本基金未来可能的收益和

风险。 

一、本次基金发售的基本情况 

（一）基金名称 

招商上证消费 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 

基金代码：217017  

（二）基金类别 

ETF 联接基金 

（三）基金存续期限 

不定期 

（四）基金份额面值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 

（五）募集目标 

本基金不设最高募集目标。 

（六）发售对象 

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及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法

规及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七）发售时间安排 

本基金的发售期自 2010 年 11 月 4 日至 2010 年 12 月 2 日。如遇突发事件，发售时

间可适当调整。 

（八）办理认购的销售机构与销售地点 

1、直销机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www.cmf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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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电话：（0755）83195018 

传真：（0755）83199059 

联系人：李涛 

（2）招商基金机构一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浦发大厦 29 楼 AK 单元 

电话：（021）58796636 

联系人：王雷 

（3）招商基金机构二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楼 

电话：（0755）83073095 

联系人：王俊斋 

（4）招商基金机构三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2001 室 

电话：（010）66290590 

联系人：仇小彬 

（5）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0755）83196359 83196358 

传真：（0755）83196360 

备用传真：（0755）83199266 

联系人：贺军莉 刘杨娇 

2、代销机构：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招商银行、深圳发展银行、

上海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邮储银行、招商证券、国泰君安证券、

华泰联合证券、广发证券、兴业证券、华泰证券、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平

安证券、财富证券、光大证券、安信证券、长江证券、中银国际、国海证券、广发华福、

中航证券、大通证券、华宝证券、方正证券、银河证券、中信建投、信达证券、中信证

券、华融证券、天相投顾（排名不分先后）。 

在基金募集期内新增加的代销机构将另行公告。 

上述代销机构在各代销城市的销售网点及联系方式等具体事项详见各销售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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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公告。 

 

（九）基金的认购费用及认购份额 

1、基金面值 

本基金基金份额初始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2、认购价格 

本基金按初始面值发售，认购价格为每份基金份额人民币 1.00 元。 

3、认购费率：  

本基金的认购费率按认购金额进行分档。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认购，适用

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认购费率如下表：  

认购金额（M）  认购费率  

M <100 万元  1.0% 

100 万元≤M <500 万元  0.6% 

500 万元≤M <1000 万元  0.3% 

M ≥1000 万元  每笔 1000 元 

认购费用在投资者认购本基金份额时从认购金额中扣除。 

认购费用的计算方法： 

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交易，包括www.cmfchina.com网上交易和400-887-9555的电话交

易，认购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详细费率标准请查阅电子商务平台。 

4、基金份额的计算 

本基金认购份额的计算包括认购金额和认购金额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具体数额

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认购份额计算保留至小数点以后两位，

小数点后第三位开始舍去，舍去部分所代表的资产计入基金资产。 

本基金认购采用金额认购的方式。基金的认购金额包括认购费用和净认购金额。计

算公式为： 

（1）净认购金额 = 认购金额/（1＋认购费率）； 

（2）认购费用 = 认购金额-净认购金额； 

（3）认购份额 = （净认购金额＋认购利息）/ 基金份额初始面值； 

例：某投资者投资10万元认购招商上证消费8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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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假设该笔认购产生利息50元，则其可得到的认购份额为： 

净认购金额 ＝100,000/(1+1.0%)＝99,009.90元 

认购费用 ＝100,000-99,009.90＝990.10元 

认购份额 ＝ (99,009.90+50)/1.00 = 99,059.90 份 

（十）认购的相关限制 

1、投资者认购前，需按销售机构规定的方式备足认购的资金。 

2、投资者在认购期内可以多次认购基金份额，已确认的认购不允许撤消。 

3、投资者通过代销机构认购，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1000元，追加认

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具体认购金额由代销机构制定和调整。通过本公司电子商务

网上交易平台认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人民币，追加认购每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

通过本公司直销部门认购，单个基金账户的首次最低认购金额为50万元人民币，追加认

购单笔最低金额为1000元。 

4、销售机构对认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受了认购申请，申请的成功与否应以基金注册登记人（本基金的注册登记人为招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确认结果为准。 

 

二、个人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中国工商银行 

1、开户 

（1） 开户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00—17：00（周六、周日照常营业，注：

周六、周日申请视同下一工作日业务处理）。 

（2） 开户地点：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开

户的网点。 

（3）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资料： 

  a.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护照等）； 

  b.填妥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 

  c.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 

投资者可于Ｔ＋２日以后到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账户”开户的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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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购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00—17：00，周六、周日照常营业，个人投资者可携带以下

材料到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销基金业务网点提交认购申请（注：周六、周日申请视同

下一工作日业务处理）： 

（1） 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护照等）； 

（2） 中国工商银行理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 

（3） 填妥的《基金业务申请表》、《基金申／认购申请表》。 

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可同时受理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情况可通过中

国工商银行网站、客户服务电话（95588）查询。中国工商银行代销网点接受认购申请

后，当即向投资者提供缴款回执；投资者于发布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后到中国工商

银行基金代销网点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3、注意事项 

（1）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2） 投资者必须本人亲自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 

（3） 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基金时不接受现金，投资者必须预先在用于认购基金的理

财金账户卡、牡丹灵通卡中存入足额的资金； 

（4） 个人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5） 个人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牡丹灵通卡或理财金账户

卡中的人民币活期存款账户； 

（6） 个人投资者追加认购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含认购费）； 

发行时间等中国工商银行代销详情，请以中国工商银行公告为准。 

 

（二）招商银行 

1、网点办理: 

（1）开户及认购的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当日 15：

00 之后的委托将于下一工作日办理），个人投资者周六、周日照常受理，与下一交易日

合并办理。 

（2）个人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 

a. 事先办妥可用于开放式基金业务的招商银行各类型个人资金账户，并存入足额

认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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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到网点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①本人法定身份证件原件（包括居民身

份证或军官证件等有效身份证件，下同）；②本人持有的可用于开放式基金业

务的招商银行各类型个人资金账户；③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c.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d. 客户可通过电话银行 95555 提交认购申请。 

2、网上办理： 

（1）招商银行客户登陆招商银行网上银行。 

（2）客户通过“一网通证券(http://info.cmbchina.com)”或“个人银行专业版”

－投资通－股票基金－银基通链接进入，选择“网上开基金户”，或登陆财富账户专业

版“投资管理”－“基金”选择“账户管理”，根据提示填写网上开户申请书。 

（3）业务受理时间：24 小时服务，除日终清算时间（一般为 17：00 至 20：00）外，

均可进行认购。当日 15：00 之后的委托将于下一工作日办理。 

（4）开户申请提交成功后可即刻进行网上认购申请。 

（5）操作详情可参阅招商银行网上银行相关栏目的操作指引。 

3、注意事项： 

（1）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招商银行的说明为准。 

（2）个人投资者如到网点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需本人亲自办理；如通过网上银

行办理开户和认购手续，凭取款密码及理财专户密码或财富账户交易密码进行。 

 

（三）中国银行 

1、个人认购业务的办理时间为：基金份额发售日的9：00 至16：00（周六、周日

部分网点只受理个人投资者申请；注：周六、周日为申请预录入）。 

2、开立中国银行的交易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中国银行的交易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 

（2）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3）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4）交易协议书（一式两份）。 

3、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在开立中国银行交易账户后，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提出认购申请时应

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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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银行长城借记卡； 

（2）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3）中国银行基金交易卡。 

中国银行在接收到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后，将自动向基金管理公司提交投资者开立基

金账户的申请和认购申请，经基金管理公司确认后，投资者可在T+2 日（工作日）在中

国银行销售网点打印基金开户确认书和认购业务确认书。但此次确认是对认购申请的确

认，认购的最终结果要待基金募集期结束后才能确认。 

 

（四）其他商业银行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其他商业银行。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

程序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告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事先办妥银行借记卡并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2）个人投资者办理开户时，需本人亲自到网点并提交以下材料： 

       (a) 已办妥的银行借记卡； 

       (b)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c)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3）提交下列资料办理认购手续： 

       (a) 已办妥的银行借记卡； 

       (b) 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__ 

（五）证券公司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

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告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30－15：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

营业）。 

  2、资金账户的开立（已在该代销券商处开立了资金账户的客户不必再开立该账户） 

    （1）填妥的《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 

10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2）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及复印件； 

    （3）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3、基金账户的开立 

  （1）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3）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4） 营业部指定银行的存折（储蓄卡）。 

   4、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在开立资金账户和基金账户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后，可申请认购本基

金。个人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提供以下材料： 

  （1）填妥的《认购申请表》； 

  （2）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在本代销机构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各代销券商的电话委托、自助／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委托等方式

提交认购申请。 

   5、注意事项 

  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各代销机构的说明为准。 

 

（六）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1、网上办理 

（1）客户登录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www.cmfchina.com），根据网站操

作指引进行开户和基金网上交易。 

（2）业务受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 24 小时服务，除特别的系统调试及升级外，

均可进行交易。当日 15：00 之后的委托将视为下一工作日的委托申请。 

（3）开户申请提交成功后可即刻进行网上交易。 

（4）网上开户和交易操作详情可参阅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www.cmfchina.com）

相关操作指引。 

2、电话办理： 

（1）对于已开户且使用招行卡或浦发卡交易的网上交易客户可拨打招商基金全国统

一客户服务热线 400-887-9555（免长途），根据语音提示进行电话交易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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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受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24 小时服务，除特别的系统调试及升级外，

均可进行交易。当日 15：00 之后的委托视为于下一工作日的委托申请。 

（3）电话语音仅可进行交易委托，暂不提供开户委托。 

（4）电话交易操作详情可参阅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www.cmfchina.com）相关操

作指引。 

 

（七）招商基金直销部门 

1、开户及认购的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6：00（当日 16：00

之后的委托将于下一工作日办理,周六、周日、节假日不受理申请）。 

2、个人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 

（1） 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直销部门的直销专户。 

（2） 到本公司设在深圳、北京和上海的直销部门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和

认购手续：①本人法定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②投资者任一储蓄账户凭证；

③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3）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3、本公司直销总部的直销专户：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一：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813189188810001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二: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喜年支行  

账号：4000032419200009325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三: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 

账号：820106500218027001 

北京直销账户：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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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8601892098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上海直销账户：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2160891795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4、注意事项： 

（1）认购申请当日 16：00 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本公司指定基金直销资

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

准。 

（2）客户汇款时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招商基金直销系统开户时登记的名称，在

汇款用途栏中须注明“认购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其余涉及汇款认购的，都

请注明“认购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字样。不得使用非本人银行账户汇款。 

（3）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a.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b.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c. 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d. 在募集期截止日 16：00 之前资金未到指定基金销售专户的； 

e.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4）在基金注册登记人确认为无效认购后 3 个工作日内将无效认购资金划往投资者

指定银行账户。 

（5）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本公司的说明为准。 

 

三、机构投资者开户与认购程序 

 

（一）招商基金直销部门 

1、开户及认购的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上午 9：00 至下午 16：00（当日 16：00

之后的委托将于下一工作日办理，周六、周日、节假日不受理申请）。 

  2、一般机构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 

（1） 电汇或支票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直销部门的直销专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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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到直销部门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和认购手续： 

a)  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b) 办理基金业务经办人授权委托书； 

c)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d)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法人代表证明书； 

e) 印鉴卡一式两份； 

f)  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一式两份； 

g)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复印件

（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h) 填妥的相关基金开户申请表和基金认购申请表（加盖预留印鉴章）。 

i) 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如：机构投资者风险调查问卷等）。 

其中 g)所指的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部门认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需指定一家

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认（申）购基金的资金结算汇出帐户与赎回、分红

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

的存款账户。 

（3）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3、年金客户开户及认购程序： 

（1）电汇或支票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直销部门的直销专户。 

（2）到直销部门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和认购手续： 

a) 年金计划确认函； 

b) 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托管行与投资管理人各

提供一式一份）； 

c) 加盖公章的年金管理资格证复印件（托管行与投资管理人各提供一式一

份）； 

d) 办理基金业务经办人授权委托书（托管行与投资管理人各提供一式一份）； 

e) 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f)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或法人代表证明书； 

g) 印鉴卡一式两份（托管行提供账户类印鉴卡一式二份，投资管理人提供交

易类印鉴卡一式二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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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一式两份； 

i)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复印件或

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j) 填妥的相关基金开户申请表和基金认购申请表。 

k) 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如：机构投资者风险调查问卷等）。 

其中 i)所指的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部门认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需指定一家

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认（申）购基金的资金结算汇出帐户与赎回、分红

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

的存款账户。 

（3）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4、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 

（1） 电汇或支票主动付款方式将足额认购资金汇入本公司直销部门的直销专户。 

（2） 到直销部门提供下列资料办理基金的开户和认购手续： 

a)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b)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外汇登记证复印件； 

c) 外方经办人法人授权委托书； 

d) 外方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e) 印鉴卡（若无印鉴则以签名为准）一式两份（交易类业务使用）； 

f) 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一式两份； 

g)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原件及

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 

h)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与托管银行签订的托管协议； 

i) 托管银行方经办人授权委托书（由托管行出具）； 

j) 托管银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k) 托管行预留印鉴卡一式两份（账户类业务使用）； 

l) 填妥的相关基金开户申请表和基金认购申请表； 

m) 深圳 A 股账户卡复印件（若需开立 LOF 基金账户时提供）; 

n) 管理人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如：机构投资者风险调查问卷等）。 

其中 g)所指的指定银行账户是指在本直销部门认购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需指定一家

商业银行开立的银行账户作为投资者认（申）购基金的资金结算汇出帐户与赎回、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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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无效认（申）购的资金退款等资金结算汇入账户。此账户可为投资者在任一商业银行

的存款账户。 

（3）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5、本公司直销部门的直销专户：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一：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开户行：招商银行总行营业部  

账号：813189188810001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二: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喜年支行  

账号：4000032419200009325 

深圳直销账户 ---- 账户三: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深圳市分行福田支行 

账号：820106500218027001 

北京直销账户：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8601892098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 

上海直销账户： 

户名：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专户 

账号：216089179510001 

开户行：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6、注意事项： 

（1） 认购申请当日 16：00 之前，若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未到本公司指定基金直销资

金专户，则当日提交的申请顺延受理。申请受理日期（即有效申请日）以资金到账日为

准。 

（2） 客户汇款时应在汇款人栏中填写其在招商基金直销系统开户时登记的名称，在

汇款用途栏中须注明“认购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其余涉及汇款认购的，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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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认购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字样。不得使用非本机构银行账户汇款。 

（3） 基金募集期结束，以下将被认定为无效认购： 

a)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开户手续或开户不成功的； 

b) 投资者划来资金，但逾期未办理认购手续的； 

c) 投资者划来的认购资金少于其申请的认购金额的； 

d) 在募集期截止日 16：00 之前资金未到指定基金销售专户的； 

e) 本公司确认的其它无效资金或认购失败资金。 

（4） 在基金注册登记人确认为无效认购后 3 个工作日内将无效认购资金划往投资

者指定银行账户。 

（5） 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本公司的说明为准。 

 

（二）中国工商银行 

1、开户 

（1） 开户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周六、周日不营业）。 

（2） 开户地点：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账户”开户

的网点。 

（3）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基金账户必须提供以下材料： 

a. 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副本原件，事业法人、社会团

体或其他组织提供给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b.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c. 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身份证、军人证、护照等）； 

d. 法人授权委托书； 

e. 填妥的《基金账户业务申请表》（须加盖投资者单位公章）。 

投资者可于Ｔ＋２日以后到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理“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

金账户”开户的网点办理开户业务确认手续。 

2、认购 

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周六、周日不营业），机构投资者应携带以下

材料到中国工商银行指定的代销基金业务网点提交认购申请： 

（1）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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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妥的《基金业务申请表》、《基金申／认购申请表》（须加盖预留印鉴）。 

中国工商银行网上银行和电话银行可同时受理基金的认购业务，具体情况可通过

中国工商银行网站、客户服务电话（95588）查询。 

中国工商银行代销网点接受认购申请后，当即向投资者提供缴款回执；投资者于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后到中国工商银行基金代销网点办理认购业务确认手续。 

3、注意事项 

（1） 一个投资者只能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2） 机构投资者在代销网点申请认购基金时，其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必须有足额

的认购资金； 

（3） 机构投资者认购基金申请须在公布的机构投资者认购时间内办理； 

（4） 机构投资者指定的银行存款账户须是中国工商银行客户自助卡中的人民币

结算账户； 

本基金的发行时间等中国工商银行代销详情，请以中国工商银行公告为准。 

 

（三）招商银行 

1、网点办理: 

（1）开户及认购的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上午 9：30 至下午 15：00（当日 15：

00 之后的委托将于下一工作日办理）。周六、周日暂停受理。 

（2）机构投资者开户及认购程序： 

a. 事先办妥招商银行机构活期存款账户并存入足额认购资金。 

b. 由被授权人到开户会计柜台提交以下材料，办理开户手续： 

① 被授权人携带授权机构银行存款账户的印鉴、营业执照或事业社团法人

证书及复印件、军队或武警开户许可证及复印件。开户单位为分支机构

的，还应提交法人授权其开户的书面证明； 

②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③ 基金业务授权书； 

④ 被授权人有效身份证明及复印件、印鉴； 

⑤ 填妥的开户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c. 开户同时可办理认购手续，需填妥并提交基金认购申请表。 

2、注意事项： 

（1）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招商银行的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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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机构活期存款账户须是人民币存款账户。 

 

（四）中国银行 

1、开户及认购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 9：00 至 16：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

受理)。 

2、开立中国银行的交易账户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中国银行的交易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1）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正本及上述文件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 

（2）投资者填写，并加盖机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章和与资金账户一致的预留印鉴

的开户申请表； 

（3）授权委托书（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和机构公章）； 

（4）预留印鉴（与资金账户预留印鉴一致）； 

（5）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其复印件； 

（6）交易协议书(一式两份，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和单位公章)。 

3、提出认购申请 

机构投资者在开立中国银行交易账户后，可提出基金认购申请。提出认购申请时应

提供加盖印鉴的认购申请表。中国银行在接收到投资者的认购申请后，将自动向基金管

理公司提交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的申请和认购申请，经基金管理公司确认后，投资者可

在 T+2 日(工作日)在中国银行销售网点打印基金账户开户确认书和认购业务确认书。但

此次确认是对认购申请的确认，认购的最终结果要待本基金发行成功后才能够确认。 

 

（五）其他商业银行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其他商业银行。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

体程序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告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00—17.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受

理）。 

  2、开户及认购程序： 

   （1）事先办妥商业银行借记卡并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2）机构投资者到网点办理开户手续，并提交以下资料： 

a）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副本原件；事业法人、社会

19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上证消费 80ETF 联接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团体或其他组织提供的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

盖单位公章的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字）； 

c）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d）填妥的开户申请表并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人名章。 

3、提交下列资料办理认购手续： 

a）业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b）加盖预留印鉴的认（申）购申请表。 

 

（六）证券公司 

  以下程序原则上适用于代销本基金的证券公司。此程序仅供投资者参考，具体程序

以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新增代销渠道的认购程序以有关公开说明书为准。 

  1、业务办理时间：基金份额发售日的 9：30－15：00（周六、周日及法定节假日不

营业）。 

  2、开立资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申请开立机构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资金账户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已开立了资金账户的

客户不必再开立该账户；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其他法人的注册登记证书原件（营业执照或注册登记证书

必须在有效期内且已完成上一年度年检）及复印件（加盖机构公章）；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5）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6） 预留印鉴； 

 （7） 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其复印件； 

  3、开立基金账户： 

机构投资者开立基金账户应提供以下材料： 

 （1）开户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2） 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3） 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4、提出认购申请：机构投资者申请认购本基金应提供以下材料： 

   （1）认购申请表（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2）经办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加盖机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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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代销券商开立的资金账户卡。 

  投资者还可通过电话委托、自助／热自助委托、网上交易等方式提出认购申请。 

  5、注意事项 

  （1）若有其他方面的要求，以代销券商的说明为准。 

（2）投资者认购时要注明所购买的基金名称或基金代码。 

四、清算与交割 

本基金合同正式生效前，全部认购资金将被冻结在本基金的募集专户中，认购资金

在募集期内形成的利息（以本基金的注册登记机构计算并确认的结果为准），在本基金

合同生效后折成投资者认购的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有。 

本基金的权益登记由注册登记人在发售结束后完成。 

五、基金的验资与基金合同生效 

本基金发售期截止后，由基金管理人委托具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认购资金进行

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基金注册登记人出具认购户数证明。 

本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 个月内，在基金募集份额总额不少于 2 亿份，基金

募集金额不少于 2 亿元人民币且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件下，基金管

理人依据法律法规及招募说明书可以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并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

构验资，自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 10 日内，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基金募集达到基金备案条件的，自基金管理人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中国证

监会书面确认之日起，基金合同生效。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

日通过至少一种证监会指定的媒体予以公告。基金管理人应将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

存入专门账户，在基金募集行为结束前，任何人不得动用。 

基金合同生效时，认购款项在募集期内产生的利息将折合成基金份额归投资者所

有。 

如果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下列责任： 

1、以其固有财产承担因募集行为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 

2、在基金募集期限届满后 30 日内返还投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行同期存款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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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基金发售当事人或中介机构 

（一）基金管理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8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8 楼 

法定代表人：马蔚华 

电话：（0755）83196351 

传真：（0755）83076974 

联系人：曾倩 

 

（二）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100032）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010）66105799 

传真：（010）66105798 

联系人：蒋松云 

    

（三）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基金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招商基金电子商务网上交易平台 

交易网站：www.cmfchina.com 

交易电话：400-887-9555（免长途话费） 

电话：（0755）83195018 

传真：（0755）83199059 

联系人：李涛 

招商基金机构一部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588 号浦发大厦 29 楼 AK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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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58796636 

联系人：王雷 

招商基金机构二部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楼 

电话：（0755）83073095 

联系人：王俊斋 

招商基金机构三部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武定侯街 6 号卓著中心 2001 室 

电话：（010）66290590 

联系人：仇小彬 

招商基金直销交易服务联系方式 

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23 层招商基金市场部客户服务中心 

电话：（0755）83196359 83196358 

传真：（0755）83196360 

备用传真：（0755）83199266 

联系人：贺军莉 刘杨娇 

2、代销机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电话：95588 

传真：（010）66107914  

联系人：刘业伟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3、代销机构：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肖钢  

电话：95566 

传真：010-66594853 

联系人：张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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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电话：95566  

网址：www.boc.cn  

4、代销机构：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69 号 

法定代表人：项俊波 

电话：（010）85108229 

传真：（010）85109219 

联系人：张令玮 

客户服务电话：95599 

网址：www.abchina.com 或 www.95599.cn  

5、代销机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秦晓 

电话：（0755）83196223 

传真：（0755）83195050 

联系人：王琳 

客户服务电话：95555 

网址: www.cmbchina.com 

6、代销机构：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7 号 

法定代表人：法兰克•纽曼 

电话：（0755）82088888 

传真：（0755）82080714 

联系人：张青 

客户服务电话：95501 

网址：www.sdb.com.cn 

7、代销机构：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500 号 

法定代表人：吉晓辉 

电话：（021）6161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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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3604199 

联系人：徐伟 

客户服务电话：95528 

网址：www.spdb.com.cn 

8、代销机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丙17号 

法定代表人：闫冰竹 

电话：（010）66223584 

传真：（010）66226073 

联系人：王曦 

客户服务电话：010-96169 

网址：www.bankofbeijing.com.cn 

9、代销机构：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6号光大大厦 

法定代表人：唐双宁 

电话：（010）68098778 

传真：（010）68560311 

联系人：李伟 

客户服务电话：95595 

网址：www.cebbank.com 

10、代销机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131号 

法定代表人：刘安东 

电话：010-68858101 

传真：010-68858117 

联系人：陈春林 

客户服务电话：95580 

网址：www.psbc.com 

11、代销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A座 38－45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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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电话：（0755）82960223 

传真：（0755）82960141 

联系人：林生迎 

客户服务电话：95565 

网址：www.newone.com.cn 

12、代销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城路 618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电话：021-38676161 

传真：021-38670161 

联系人：芮敏祺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666 

网址：www.gtja.com 

13、代销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东路 5047 号深圳发展银行大厦 10、24、25 层 

法定代表人：马昭明 

电话：（0755）82492000 

传真：（0755）82492962 

联系人：盛宗凌 

客户服务电话：95513 

网址：www.lhzq.com 

14、代销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021-23219000 

传真：021-23219100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客户服务电话：95553 

网址： www.ht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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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代销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天河区天河北路 183-187 号大都会广场 43 楼（4301-4316 房）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电话：（020）87555888 

传真：（020）87555417 

联系人：黄岚 

客户服务电话：95575 

网址： www.gf.com.cn 

16、代销机构：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171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电话：021-54033888 

传真：021-54038844 

联系人：曹晔 

客户服务电话：95523 或 4008895523 

网址： www.sywg.com 

17、代销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电话：（0755）22626172 

传真：（0755）82400862 

联系人：周璐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6168 

网址： www.pingan.com.cn 

18、代销机构：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电话：（021）22169999 

传真：（021）22169134 

联系人：刘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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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热线:4008888788 

网址：www.ebscn.com 

19、代销机构：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 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6 楼 

法定代表人：周晖 

电话：（0731）4403319 

传真：（0731）4403439 

联系人：郭磊 

客户服务电话：（0731）4403360 

网址： www.cfzq.com 

20、代销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2222 号安联大厦 34 层、28 层 A02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电话：（0755）82558323 

传真：（0755）82558355 

联系人：余江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1001 

网址： www.essence.com.cn 

21、代销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人代表人：何如 

电话：（0755）82130833 

传真：（0755）82133302 

联系人：齐晓燕 

客户服务电话：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2、代销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99 号 

法定代表人：兰荣 

电话：（021）3856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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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38565955 

联系人：谢高得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23 

网址： www.xyzq.com.cn 

23、代销机构：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新华路特８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胡运钊 

电话：（027）65799999 

传真：（027）85481900 

联系人：李良  

客户服务电话：95579 或 4008-888-999 

网址：www.95579.com 

24、代销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平岳 

电话：（021）68604866 

传真：（021）50372474 

联系人：张静 

客户服务电话：400-620-8888 

网址： www.bocichina.com 

25、代销机构：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157 号新天地大厦 7、8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电话：(0591)87383623 

传真：(0591)87383610 

联系人：张腾 

客户服务电话：0591-96326 

网址：www.gfhfzq.com.cn 

26、代销机构：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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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0755)83707413 

传真：(0755) 83700205 

联系人：武斌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0 

网址：www.ghzq.com.cn 

27、代销机构：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025）83290845 

传真：（025）84579763 

联系人：舒萌菲 

客户服务电话：95597 

网址： www.htsc.com.cn 

28、代销机构：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 24 号 

法定代表人：于宏民 

电话：0411-39673202 

传真：0411-39673219 

联系人：谢立军 

客户服务电话：4008-169-169 

网址：www.daton.com.cn 

29、代销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电话：0791-6768763 

传真：0791-6789414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400-8866-567 

网址：www.avics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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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代销机构：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166 号未来资产大厦 27 层 

法定代表人：陈林 

电话：（021）50122222 

传真：（021）50122200 

联系人：陈康菲 

客户服务电话：4008209898 

网址：www.cnhbstock.com 

31、代销机构：方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 22－24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电话： 0731-85832343 

传真： 0731-85832214 

联系人：彭博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foundersc.com 

32、代销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际企业大厦 C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电话：（010）66568430 

传真：（010）66568532  

联系人：田薇 

客户咨询电话：400-620-8888 

网址：www.chinastock.com.cn 

33、代销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4008888108 

传真：（010）65182261 

联系人：权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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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108 

网址：www.csc108.com 

34、代销机构：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10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电话：（010）63081000 

传真：（010）63080978 

联系人：唐静 

客户服务电话：400-800-8899 

网址：www.cindasc.com 

35、代销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A层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电话：（010）84683893 

传真：（010）84865560 

联系人：陈忠 

客户服务电话：各营业部服务电话 

网址： www.cs.ecitic.com 

36、代销机构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6 号  

法定代表人： 丁之锁  

电话：（010）-58568007 

传真：（010）-58568062 

联系人： 梁宇 

客户服务电话： 010-58568118 

网址： www.hrsec.com.cn 

37、代销机构：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19号富凯大厦B座701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电话：（010）660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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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10）66045500 

联系人：潘鸿 

客户服务电话：（010）66045678 

网址：www.txsec.com 

 

（四）注册登记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28楼 

法定代表人：马蔚华 

电话：（0755）83076978 

传真：（0755）83196436 

联系人：谢先斌  

 

（五）律师事务所与经办律师 

名称：北京市高朋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2号南银大厦28层 

法定代表人：王磊 

电话：（010）59241188 

传真:（010）59241199 

经办律师：王明涛、董文浩 

联系人:王明涛 

 

（六）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222号30楼 

法定代表人：卢伯卿 

电话：（021）61418888 

传真：（021）63350177 

经办注册会计师：陶坚、汪芳 

联系人: 陶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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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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